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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起與目的 

桃園市政府 

112 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 

112 年 2 月 10 日府環空字第 1120029445 號公告 

 

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依據「桃園市發展低碳綠色城市自

治條例」第 27 條規定辦理及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

署）淘汰老舊車輛補助政策，以獎補助方式鼓勵本市市民汰換老舊機

車並優先使用電動機車，逐步解決本市大量老舊機動車輛及其所產生

之空氣污染，提升空氣品質。 

二、本計畫名詞定義 

(一)二行程機車： 

指於中華民國 92 年 12 月 31 日（含）前出廠，且使用二行程
引擎之燃油機車。 

(二)一至四期機車： 

指於中華民國 96 年 6 月 30 日（含）前出廠之燃油機車，即
一至四期燃油機車。 

(三)五期機車： 

指於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 日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出廠之燃油
機車，本計畫僅補助符合老舊機車資格之五期機車。 

(四)老舊機車： 

指於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含）前出廠之燃油機車。 

(五)電動機車： 

指依經濟部推動電動機車產業補助實施要點，由經濟部認可
之國內合格電動機車製造商所生產並取得合格產品認可之普通重
型、輕型及小型輕型等級電動機車，三輪電動機車亦同。 

(六)充電設施： 

指可提供電動車輛補充能源之設施。 
 

(七)本市市民： 

1.具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設籍在桃園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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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籍本市市民之外籍或大陸港澳配偶（領有中華民國居留證且  

  其配偶設籍本市者)。 

三、本計畫執行機關 

由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以下簡稱本府環保局）辦理本計畫各

項補助之受理、審查、核定、撥款、通知補正、駁回及追繳補助款等

作業。 

四、申請方式 

限透過本府環保局「桃園市低碳運具補助線上申辦審查系統」提

出申請，非透過線上系統申請者不予補助。 

五、申請補助期日規定如下： 

(一)補助期間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購置新車發票日期須為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期

間；老舊機車應於補助期間內完成報廢及回收。 

(三)申請期限自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3 年 1 月 10 日前提出申請（依本

府環保局受理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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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補助項目及金額： 
 

電動機車補助金額表 

補助項目 購置車種 本府補助 
中央補助 本府補助數上 

限 環保署* 經濟部* 

淘汰二行程機車

換購電動機車 

普通重型
電動機車 10,000 元  

 
再加碼 

8,000 元 

 

 
4,800 元 

 

 

 
 

7,000 元 

 

 

 
 
桃汰郎專案
上限 4,500 件 

輕（小）型 
電動機車 7,000 元 

淘汰 1 至 4 期機車

換購電動機車 

普通重型 
電動機車 9,000 元 

輕（小）型 
電動機車 6,000 元 

淘汰 5 期機車 
（民國 96 年 7 月 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出廠） 

換購電動機車 

普通重型 
電動機車 8,000 元  

2,800 元 
輕（小）型
電動機車 5,000 元 

 

新購電動機車補助 

普通重型 
電動機車 4,000 元  

- 

 

7,000 元 

 

上限 7,500 件 
輕（小）型 
電動機車 2,000 元 

中低收入戶/復興區 
「再加碼」補助 電動機車 再加碼 

10,000 元 - 不限 

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 1,000 元 2,300 元 - 上限 1,000 件 

電動機車充電設施設置補助 每座上限 1 萬元 每址上限 10 
座 

青年輕 E 購專案 再加碼原車價 95 折 

（原車價不含零配件） 

上限 4,000 件 

婦幼 E 騎 go 專案 上限 2,000 件 

 
＊環保署淘汰老舊機車每輛補助 2,000 元、回收獎勵金 300 元及汰購電 

動機車減碳及減污獎勵 2,500 元，民眾須自行向環保署提出申請。 

＊購置電動機車者得依車款另向經濟部工業局申請補助新臺幣 5,100 元 
~7,000 元，符合國產電池再加碼 3,000 元，各車款補助金額請洽電動
機車產業網。 

＊本府補助限額剩餘額度請至網站「桃園市低碳運具補助線上申辦審查系
統」確認。 

＊「青年輕E 購專案」申請規定請參照附件一，「婦幼 E 騎 go 專案」
申請規定請參照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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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申請項目及應符合補助條件如下： 
 

 

 

 

 

 

 

 

 

 

 

 

 

 

 

 

 

 

 

 

新購電動機車 

補助對象 本府補助條件 

 
共通條件 

1. 新車新領牌車籍地須設於本市。 

2. 每人限補助 2 輛，每輛新、舊車限申請補助 1 次，且不得與本計畫其他補 

助項目重複申請（以查詢本府環保局統計資料為準）。 

一般民眾 
1. 申請人戶籍須設於本市 1 年（含）以上，始得新購車輛及申請補助。 

2. 電動機車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以購車發票日為準）。 

外籍人士 非本市市民不予加碼補助。 

 
 

獨資、合夥
事業及法人 

1. 申請人須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含）前登記於本市，始得新購車輛並申請

補助。 

2. 事先經本府環保局核准者，得申請補助 2 輛以上。 

3. 營業登記涉機車、自行車整車或零組件製造或銷售者，或新購機車用於租

賃、共享者，不予補助。 

公務機關   

（ 構）、公 
立學校 

1. 申請人須為設址於本市。 

2. 申請人須為新車車主，且新車新領牌車籍地須設於本市。 
3. 事先經本府環保局核准者，得申請補助 2 輛以上。 

申請方式 限線上系統申請。 

淘汰老舊機車換購電動機車補助 

補助對象 本府補助條件 

 
共通條件 

1. 老舊機車車籍須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含）前即設於本市。 

2. 新車新領牌車籍地須設於本市。 

3. 每人限補助 2 輛，每輛新、舊車限申請補助 1 次，且不得與本計畫其他補 
助項目重複申請（以查詢本府環保局統計資料為準）。 

一般民眾 
1. 申請人戶籍須設於本市 1 年（含）以上，始得新購車輛及申請補助。 

2. 電動機車申請人須年滿 18 歲（以購車發票日為準）。 

外籍人士 非本市市民不予加碼補助。 

 
獨資、合夥
事業及法人 

1. 申請人須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含）前登記於本市，始得新購車輛並申請
補助。 

2. 事先經本府環保局核准者，得申請補助 2 輛以上。 

3. 公務機關、公營事業、公立學校、營業登記涉機車、自行車整車或零組件 
製造或銷售者，或新購機車用於租賃、共享者，不予補助。 

申請方式 限線上系統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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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收入戶／復興區電動機車補助 

補助對象 本府補助條件 

 
中低收入戶 

1. 須符合「112 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本府補助條件規定及取得加碼 

名額。 

2. 申請人新購車輛及申請補助須介於中低收入戶相關證明有效期間內。 

 

 
復興區市民 

1. 須符合「112 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本府補助條件規定及取得加碼 

名額。 

2. 申請人戶籍須設於本市復興區 1 年（含）以上，始得新購車輛及申請補

助。 

3. 老舊機車車籍須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含）前即設於本市復興區。 

申請方式 限線上系統申請。 

 

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 

補助對象 本府補助條件 

 

 
 

設籍本市之
二行程機車 

1. 二行程機車之車籍須於 110 年 12 月 31 日（含）前即設於本市。 

2. 二行程機車應於 11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報廢及回收 

（依監理機關登記報廢日期及於環保署有合法登記之廢車回收商登記回收

日期為準）。 

3. 車主為公務機關（構）、公營事業及公立學校不予補助。 

4. 每輛二行程機車以補助 1 次為限，且不得與本計畫其他補助項目重複申

請。 

申請方式 限線上系統申請。 

 

電動機車充電設施設置補助 

補助對象 本府補助條件 

 

 

獨資、合夥
事業、法
人、公務
機關
（構）及
公立學校  

1. 申請人須登記於本市，並切結營運維護 2 年（含）以上。 

2. 每座充電設施須可提供 2 輛電動機車同時充電。 

3. 須設置於室內或具遮雨設施。 

4. 設置充電設施廠商須具經濟部能源局核發合格電器承裝業證明。 

5. 每地址限補助 10 座。 

6. 申請人應自主評估設置場所是否適用「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理

規則」第 3 條規定應提報「電動運輸工具充、換電設備自主維護管理計 

畫」。 

申請方式 限線上系統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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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申請補助應檢附文件： 
 

淘汰二行程機車、換（新）購電動機車 

文件項目 說明 
 

1.申請表及
切結書 

1. 使用「桃園市低碳運具線上申辦審查系統」申請免檢具申請表，但仍需上
傳切結書。 

2. 公部門請先以函文方式提出申請，本項附件免附。 

 
2.身份證明
文件 

1. 本國國民身分證影本。 

2. 外籍人士請附本國居留證影本。 

3. 獨資、合夥或法人請附政府機關登記證明文件。 

4. 公部門免附。 

 

3.新購車輛
發票 

須註明申請人姓名及車架號碼或牌照號碼或引擎號碼（如為人工手寫須加蓋
開立發票公司或交車之經銷商發票章；如使用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者，須加蓋
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並註明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 
（申請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者本項免附） 

4.新車登記

證明 

機車之行車執照影本（資料面）。 

（申請淘汰二行程機車補助者本項免附） 

5.匯款帳戶 
申請人帳戶影本。（如申請人無帳戶可供匯款，得檢具申請機車補助一般委
託書委託三等親內之親人提供帳戶領取補助款。） 

 
6.其它文件 

1. 中低收入戶應檢附本市區公所核發證明。 

2. 新、舊車主如不同，應檢附新、舊車車主共同簽署保證書。 

3. 其它經本府環保局通知檢附文件（如死亡繼承委託書或與補助案所需相關 
證明文件等）。 

 

電動機車充電設施設置補助 

文件項目 說明 
 

1.申請表及
切結書 

1. 使用「桃園市低碳運具線上申辦審查系統」申請免檢具申請表，但仍需上
傳切結書。 

2. 公部門請先以函文方式提出申請，本項附件免附。 

2.登記證明

文件 

1. 獨資、合夥或法人請附政府機關登記證明文件。 

2. 公部門免附。 

 

3.設置發票 

1. 須註明申請人姓名。 

2. 如為人工手寫須加蓋開立發票公司或交車之經銷商發票章。 

3. 使用免用統一發票收據者，須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並註明統一編號 

及負責人姓名。 

 

4.其它文件 

(一) 設置廠商經濟部能源局核發合格電器承裝業證明影本。 

(二) 設置完工位置簡圖及照片（ 照片須可供辨識設置於室內或具遮雨空

間）。 

(三) 設置地點如非申請人所有，應檢具設置地點所有人之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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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本計畫其他申請規定： 

(一)申請淘汰二行程機車、換（新）購電動機車補助者，得委託車輛製造

廠或銷售商申請本府環保局補助。 

(二)本計畫各項購置車輛及充電設施相關之補助金額，如購置發票消費金

額低於補助金額者，其補助金額以消費金額為限。 

(三)經本府環保局審查需補正者，將以申請時所登錄電子郵件進行第1次

通知補正，自寄件日起5日內仍未補正者，將以書面進行第2次通知， 

並限期文到15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或補正仍不合規定者，駁回申請 

。申請人得於補正限期內申請展延日數，但展延上限為30日。 

(四)電動機車補助案經審查為不符本府補助資格，或本府補助名額已用罄 

，不予補助。 

(五)各式申請補助文件中簽名或用印，其使用字體應可供辨識。 

(六)本計畫補助對象為個人，得免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餘補助對象補

助所得應列單申報其他收入，並由本府環境保護局開立補助對象扣繳

憑證。 

(七)本計畫各項補助款均採臺灣銀行電匯方式核撥，其電匯手續費由補助

款中扣除。 

(八)本府環保局得視預算狀況停止辦理本計畫各項補助。 

(九)為避免影響核撥補助款作業及民眾權益，各項補助案經本府環保局受

理後，不得變更申請補助項目，但於受理審查期間主動提出異動並經

本府環保局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公務人員使用國民旅遊卡購置者，不得另申請休假補助。 

(十一) 申請本計畫各項補助者，如各政府機關補助採購之金額達新臺幣

100萬元以上且佔總採購金額達49%以上者，申請人應依政府採購法規

定辦理招標採購。 

(十二) 每人限補助2輛規定，係以身分證字號查證本府環保局歷年受理補

助案件清冊為準，如民眾曾於歷年已申請本府辦理之機車汰舊換新或

新購電動機車、電動（輔助）自行車相關補助，且超出限額者，則不

予補助。 

(十三) 申請電動機車充電設施設置補助者，依本計畫切結營運期間，如經

中央主管機關或本府經發局通知限期改善應提報「電動運輸工具充、

換電設備自主維護管理計畫」，屆期仍不改善者，將廢止其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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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計畫管考規定： 

(一)申請補助者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申請或文書為虛偽記載者，如提供不

實資料，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方式取得補助款者，應繳回已核撥之補

助款。 

(二)本計畫適用「桃園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與個人補捐助經費及管考

作業規範」相關規定，如查獲申請案件不符本計畫相關規定者，得駁

回其補助，並追繳已核撥之補助款。 

十一、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以本府環保局函文解釋為準；倘有異動，本

府得公告修正之。 

十二、本計畫相關申請表單將另於本府環境保護局網站公布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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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 

「青年輕 E 購專案」申請規定 

為向下扎根培養青年使用電動機車習慣，鼓勵本市青年購置機車優

先選購電動機車，減少本市燃油機車及帶來的空氣污染，特辦本專案補

助，申請規定如下： 

一、補助金額：依電動機車原車價（不含零配件）加碼打 95 折補助。

二、申請資格： 

(一)限桃園市民本人（自然人）申請。 

(二)須符合「112 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補助條件及補助限額內。 

(三)符合本專案認定可獲補助對象：年齡 18 歲以上 30 歲（含）以下，且 

設籍本市 1 年以上桃園市民，始得新購車輛及申請補助（年齡以身分 

證出生年月日認定，未滿 18 歲或已屆齡 31 歲者非本專案補助對象）。 

三、購車期限： 

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以購車發票日為認定）。 

四、申請期限： 

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0日止（以本府環保局「低碳運具

補助線上申辦審查系統」受理案件日為認定）。 

五、申請方式： 

民眾自行或透過經銷商至本府環保局「低碳運具補助線上申辦審

查系統」線上申請（網址：https://tydeposs.cc/）。 
 

六、應檢附資料： 

依本計畫第八條規定辦理。 

七、注意事項： 

(一)本專案限搭配本計畫汰舊換新或新購電動機車補助。 
(二)本專案限額 4,000 件，申請排序依本局線上申請系統受理為準。 
(三)除本專案申請規定另有規定外，應適用本計畫相關規定。 

附件一 

https://tydeposs.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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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 

「婦幼 E 騎 go 專案」申請規定 

普及新生兒至幼稚園階段，是花費最高的時期，些許媽媽可能產假 

結束或有薪育嬰假結束，須立即重返職場，對於新政府提出「六個善好」

希望從女性、幼兒角度出發思考問題，全面支持女性的職涯發展、讓幼 

兒健全成長，故推出針對育有 6 歲（含）以下幼兒之桃園婦女提出溫馨補

助，降低媽媽購置新車費用煩惱，讓媽媽們於經濟面壓力更減緩，申 請

規定如下： 

一、補助金額：依電動機車原車價（不含零配件）加碼打 95 折補助。

二、申請資格： 

(一)限桃園市民本人（自然人）申請。 

(二)須符合「112 年桃園市電動機車補助計畫」補助條件及補助限額內。 

(三)符合本專案認定可獲補助對象： 
1. 申請人（即幼兒之法定監護人）及幼兒須為桃園市民（須檢附 3 個

月內之全戶現戶戶籍謄本電子檔，『記事』不可省略）。 
2. 申請人具育有 6 歲（含）以下幼兒（年齡以全戶現戶戶籍謄本所示

之出生年月日認定）。 
3. 每位孩童限用資格乙次（以本局受理補助身分證字號認定）。

三、購車期限： 

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以購車發票日為認定）。 

四、申請期限： 
自112年1月1日起至113年1月10日止（以本府環保局「低碳運具

補助線上申辦審查系統」受理案件日為認定）。 

五、申請方式： 
民眾自行或透過經銷商至本府環保局「低碳運具補助線上申辦審

查系統」線上申請（網址：https://tydeposs.cc/）。 

六、應檢附資料： 

依本計畫第八條規定辦理。 

七、注意事項： 

(一)本專案限搭配本計畫汰舊換新或新購電動機車補助。 
(二)本專案限額 2,000 件，申請排序依本局線上申請系統受理為準。 
(三)除本專案申請規定另有規定外，應適用本計畫相關規定。 

附件二 

https://tydeposs.cc/

